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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瞭解我國輸出境外之廢棄物處理情形，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91 年起持續勘察境

外接受國處理廠，並拜會當地環保主管機關，以確保廢棄物受到妥善處理。本次配合「廢

棄物越境轉移執行管理因應計畫」，針對日本四阪製鍊所、佐賀関製鍊所 2 家處理機構

進行勘察，並拜會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及大分市環境部環境局。 

本次勘察係為確認我國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輸出日本之集塵灰及臺灣日鑛金屬

股份有限公司輸出之含銅廢棄物均已妥善處理。 

日本針對送往最終處理之廢棄物產出者，課徵「資源循環促進稅」，以抑制產業送

往最終處理之廢棄物量，促進廢棄物源頭減量及再利用，並且以減輕一半稅率方式，鼓

勵產業自行設置最終處理場；建議未來可參考日本課徵「資源循環促進稅」之經驗，開

徵事業廢棄資源清理基金，抑制最終處理之廢棄物量，以促進資源循環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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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巴塞爾公約對於管制有害廢棄物跨國境之運送日趨嚴格，我國非巴塞爾公約會員國，

輸出有害廢棄物時無法依巴塞爾公約規定通報接受國，故有害廢棄物輸出後是否已確實

抵達接受國受到妥善處理，實有必要派員出國加以了解，以避免業者藉由此跨國管制上

之漏洞，從事不法輸出，違反巴塞爾公約，破壞國家形象。 

本次配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越境轉移執行管理因應計畫」，前往日本，主

要目的如下： 

一、實地瞭解我國輸出廢棄物於國外處理情形 

前往日本四阪製鍊所、佐賀関製鍊所 2 家處理機構，勘察我國輸出廢棄物

之處理情形，包括：我國輸出至該機構之廢棄物種類與數量、國外處理機構處

理廢棄物之方式、年處理量等，並實地了解各處理機構之週遭環境情形、污染

防治（制）設備及操作情形。 

二、瞭解日本對於廢棄物輸入相關管理規定 

拜訪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大分市環境部環境局，瞭解廢棄物輸入相

關管理規定，以及環保主管機關對於處理機構之管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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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勘察及拜會對象包括：四阪製鍊所(Shisaka Smelting Co., Ltd.)、佐賀関製鍊所

(Saganoseki Smelter & Refinery)、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大分市環境部環境局。 

本次境外勘察出國行程如表2.1。 

表2.1 出國行程表 

 

  

日期 訪查地點 訪查單位 我國輸出單位 

8 月 4 日

（日） 起程 臺北→東京→愛媛縣  

8 月 5 日

（一） 
 

愛媛縣四阪

島四阪製鍊

所 

四阪製鍊所 
地址：〒792-8555 日本國愛媛縣新居濱市

西原町 3 丁目 5 番 3 號 
主要接待人：日下部武社長 

海光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愛媛縣縣民

環境部環境

局 

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 
地址：〒790-8570 愛媛縣松山市一番町

4-4-2 縣廳第一別館 5 樓 
主要接待人：循環型社會推進課 竹內耕三

課長 

 

8 月 6 日

（二） 

大分市佐賀

関製鍊所 

佐賀関製鍊所 
地址：〒879-2201  大分縣大分市大字佐賀

関 3-3382 
主要接待人：名畑直樹部長 

臺灣日鑛金屬

股份有限公司 

大分市環境

部環境局 

大分市環境部環境局 
地址：〒870-8504 大分市荷揚町2番31号 
主要接待人：產業廢棄物對策課 姬野光明

參事 

 

8 月 7 日

（三） 返程 大分市→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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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四阪島地理位置圖 

住友金屬礦山株式會社為冶煉來自「別子銅礦」之銅精礦，自 1895 年規劃於四阪

島設置四阪製鍊所，並於 1905 年開始正式運作。直到 1975 年銅冶煉廠停止操作，另於

1977 年開始設立第一座 Waelz 旋轉爐，回收電弧爐煉鋼集塵灰(Electric Arc Furnace Dust, 

EAF dust)中之鋅，並於 1992 年設立第二座 Waelz 旋轉爐。 

四阪製鍊所同時具有愛媛縣今治保健所核發之「特別管理產業廢棄物處分業許可證」

（如圖 2.3），處理流程係將集塵灰送 Waelz 旋轉爐加熱，其中鋅經氧化後由靜電集塵器

與袋濾式集塵器收集，經水洗法去除重金屬雜質，再經旋轉爐乾燥即可獲得鋅含量達

60~70%之粗氧化鋅產品（如圖 2.4）。粗氧化鋅產品再送至日本京都之 Harima 精煉廠，

將粗氧化鋅精煉成各式鋅金屬產品（如圖 2.5）。 

除氧化鋅外，該公司亦回收Waelz旋轉爐產生鐵含量達 45~55%之鐵碴 (clinker) （如

圖 2.6），銷售電弧爐煉鋼廠回收鐵。目前該公司一年可生產 5 萬噸之粗氧化鋅與 7 萬噸

之鐵碴（如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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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進口之電弧爐煉鋼集塵灰係由太空包裝櫃，於輸往大阪

後，改以散裝輪運至四阪島專用碼頭（圖 2.7）。太空包經怪手露天解袋後，由卡車送往

場內造粒（圖 2.8）。2013 年日本中央環境省與經產省正式同意進口我國海光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之電弧爐煉鋼集塵灰，核准量為 24 萬噸/年，至 2013 年 7 月止已進口 1.7 萬噸

電弧爐煉鋼集塵灰，預計 2013 年 10 月份可進口處理完所有核准量。該製鍊所其它相關

訪視情形如圖 2.9 至圖 2.11 所示。 

 

圖 2.7 四阪島專用碼頭 

 

 

圖 2.8 我國電弧爐煉鋼集塵灰輸出過程 

 



 

9 
 

 

 

 
圖 2.9 與四阪製鍊所人員之合照（右 3 為日下部武社長） 

 
 

 

 
圖 2.10 與四阪製鍊所人員之訪談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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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與四阪製鍊所人員之訪談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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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佐賀関製鍊所  

 
佐賀関製鍊所(Saganoseki Smel Ter&Refinery)為銅礦冶煉廠，位於日本九州大分縣

大分市大字佐賀関（圖 2.12），為環太平洋銅業株式會社(Pan Pacific Copper Co., Ltd.)所

屬。該廠每年從國外進口 120 萬噸含銅量 30%之銅精礦，以自熔爐、轉爐與電解設備，

將銅精礦精煉成含銅量 99.99%之電解銅。 

 

圖 2.12 佐賀関製鍊所地理位置空照圖 

該廠電解銅陰極時採用不銹鋼板製作，可重複使用，且電流量增加，故可減少電解

時間。產生之廢熱則回收發電，集塵灰以靜電集塵器收集，再送往自熔爐回收銅。 

自熔爐產出之 SOX送往硫酸精鍊廠製成工業用硫酸，自熔爐及轉爐產出之爐石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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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與佐賀関製鍊所人員合照（左 4 為名畑直樹部長） 

 

 

 

 
圖 2.15 佐賀関製鍊所人員簡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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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與佐賀関製鍊所人員之與會情形 

 

 

 
圖 2.17 我國銅廢料輸出過程 

  



 

15 
 

三、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 

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位於愛媛縣新居濱市西原町3丁目，其下設有環境政策課、

循環型社會推進課及自然保護課等部門，管理愛媛縣的產業廢棄物與資源性廢棄物回收

再利用。本次拜訪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循環型社會推進課，係由該課竹內耕三課長、

產業廢棄物係新谷雅彥係長、千葉倫敬主任及橫山英明主任四位接待，拜訪日本愛媛縣

縣民環境部環境局詳如圖 2.18、圖 2.19 所示，訪問重點與紀錄表詳附件 B。 

 
圖 2.18 與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保局之與會情形 1（左 1 為竹內耕三課長） 

 

 
圖 2.19 與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保局之與會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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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產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許可及處分業許可的申請，愛媛縣訂有「愛媛縣產業廢棄

物適正處理指導要綱」，並依據該指導要綱製作一份申請設置許可流程圖提供各界參考

（附件 C）。基本上，業者於申請設置許可前，應先提出事前協議書（檢附生活環境影

響調查書、地區住民同意書），經聽取關係市町長的意見後，送縣廢棄物處理設施設置

審查會審查。經協議認可後，方可申請設置許可。處理設施設置完成後，需經現場查核，

符合構造管理基準及維持管理基準二項法規之要求，並確認配置妥善污染防治設備，經

核發產品廢棄物處理設施許可後，方可申請取得處分業許可證。 

依據 2009 年統計資料，愛媛縣全年產出之產業廢棄物達 800.5 萬噸，其中以污泥

563.2 萬噸（佔 70.4%）最多（註：主要為造紙污泥及下水道污泥，未脫水狀態），總再

生利用量為 225.3 萬噸（佔 28.1%），最終處分量為 48.2 萬噸（佔 6.0%）。另依據 2010

年統計資料，全縣全年產出之一般廢棄物達48.6萬噸，再生利用量為9.0萬噸（佔18.6%），

最終處分量為 5.9 萬噸（佔 12.4%）。為減少廢棄物產出並促進資源化，環境局推出「第

三次愛媛循環型社會推進計畫」，計畫期間為 2011 年至 2015 年，計畫目標如下： 

（一）一般廢棄物：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愛媛縣之一般廢棄物數量 

年度 
垃圾排出量 

再生利用量 最終處分量 
總量 每人每日 

2010 48.6 萬噸 0.914Kg 9.0 萬噸 
(18.6%) 

5.9 萬噸

(12.4%) 

2015 43.5 萬噸 0.856Kg 11.3 萬噸

(25.0%) 
4.7 萬噸

(10.8%) 

（二）產業廢棄物：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愛媛縣產出之產業廢棄物數量 

年度 排出量 再生利用量 最終處分量 

2009 800.5 萬噸 225.3 萬噸(28.1%) 48.2 萬噸(6.0%) 
2015 750.0 萬噸 275.0 萬噸(36.0%) 27.5 萬噸(3.6%) 

除執行上述計畫外，愛媛縣亦針對產業廢棄物進行最終處分的廢棄物產出者徵收

「資源循環促進稅」，此部分係與縣府總務部行財政改革局稅務課合作（附件 D）。資源

循環促進稅的稅率為 1,000 円/公噸，但符合下列條件者享有減輕措施： 

（一）最終處分場如為產業廢棄物產出者自行設置且專用的，其稅率減輕為一半， 即
500 円/公噸。 

（二）最終處分場如為他人設置，但產業廢棄物產出者有負擔部分費用的，其稅率減

輕四分之一，為 750 円/公噸。  



 

17 
 

四、大分市環境部環境局 

大分市人口佔全縣人口數三分之一，為大分縣的重點城市。由於大分市約有 2 萬家

事業，每年產出之產業廢棄物約 140 萬噸，因此 1997 年 4 月於清掃管理課下設置產業

廢棄物對策室，後續並升格為產業廢棄物對策課，以負責相關業務，包括受理產業廢棄

物中間處理廠及最終處置設施的申請、審核、核發產業廢棄物處理許可證，及監督產業

廢棄物的妥適處理及防止非法棄置事件發生。本次拜訪大分市環境部產業廢棄物對策課，

係由該課姬野光明參事、佐藤貴之先生及志賀祐介先生三位接待。拜訪日本大分市產業

廢棄物對策課詳如圖 2.20、圖 2.21 所示，訪問重點與紀錄表詳附件 E。 

有關中間處理廠及最終處置設施的申請，主要是依據環境省訂定的法規，先申請設

置許可，於設置完成並經現場查核一切符合構造管理基準及維持管理基準二項法規要求

後，再提出處分業許可證的申請。依據大分市所訂的事前協議指導綱要，業者於申請設

置許可前，應先提出設置計畫摘要（內容包含設施種類、擬處理產業廢棄物種類、設置

場所及其土地使用證明等基本資料）至市政府協議，經協議認可者，需再提出更詳細的

設置計畫書。於此階段，業者須與預定設置場所鄰近居民進行說明、溝通，以取得居民

的理解與信賴，相關說明、溝通過程及結果亦須檢附在設置計畫書中。設置計畫書經審

查符合技術準則者，始得依據環境省訂定之相關法規申請設置許可。上述的申請許可程

序適用環境省法規規範的對象（包括處理規模、處理產廢種類），如果業者申請的處理

規模未達環境省規範的對象，則依大分市地方自治法規申請許可，申請流程詳如附件 F。 

目前大分市取得處理許可之業者，包括 112 家產業廢棄物處分業（含 97 家中間處

理許可及 15 家最終處分許可），及 11 家特別管理產業廢棄物處分業（含 9 家中間處理

許可及 2 家最終處分許可）。平時業者須依規定將其操作情形定期公開於網路，產業廢

棄物對策課亦會不定期至各處理場所稽查，依規模及處理廢棄物種類作不同頻率之稽查。

處理廠除了處理大分縣的廢棄物外，還會處理其他縣的廢棄物，但必須另外繳交 500 円

/公噸的行政管理費用。 

廢棄物產生後如經判定屬有價物，就不再以產業廢棄物進行管理。至於判定為無價

物部分，只要屬於可再生利用者，亦均會進行再生利用。圖 2.22 為 2009 年大分市產業

廢棄物發生及處理狀況，表 2.4 為大分市產業廢棄物處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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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與大分市產業廢棄物對策課人員訪談（右 3 為姬野光明參事） 

 
 
 

 
圖 2.21 與大分市產業廢棄物對策課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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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2009 年大分市產業廢棄物發生及處理狀況 

 

 

表 2.4 大分市產業廢棄物處理設備 

產業廢棄物處理設備名稱 設置數量 
污泥脫水設備 24 
污泥乾燥設備 2 
廢油的油水分離設備 2 
廢酸廢鹼的中和設備 3 
廢塑料破碎設備 10 
木材廢料破碎設備 55 
具體固化設備 1 
污泥焚燒設備 7 
廢油焚燒設備 9 
廢塑料焚燒設備 11 
產業廢棄物焚燒設備 21 
產業廢棄物最終處理 24 
合計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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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 

本次勘察日本 2 家地方主管機關及 2 家處理機構，行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如下： 

一、本次至日本四阪製鍊所及佐賀関製鍊所進行現場勘察，確認下列事項： 

（一） 我國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輸出至日本四阪製鍊所之電弧爐鍊鋼集塵灰，經

Waelz Kiln 法回收氧化鋅，同時將 Waelz 旋轉爐產生之含鐵爐碴銷售電弧爐煉

鋼廠回收鐵。 

（二） 臺灣日鑛金屬股份有限公司輸出至日本佐賀関製鍊所之含銅廢棄物，則投入

銅礦精鍊程序之自熔爐及轉爐中，以提高最終產品電解銅之產量。 

二、日本愛媛縣針對送往最終處理之廢棄物產出者，課徵「資源循環促進稅」，稅率為

1,000 円/公噸（即每公噸廢棄物課予約新臺幣 307 元之稅金），以抑制產業送往最終

處理之廢棄物量，促進廢棄物源頭減量及再利用。並以減輕一半稅率方式，鼓勵產

業自行設置最終處理場；基金則應用於研發、推廣及擴充廢棄物再利用設施、振興

環保產業、強化管理機制以及充實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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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有鑑於日本廢棄物回收處理技術成熟，管理嚴謹，且與我國基於巴塞爾公約簽

署廢棄物越境轉移雙邊協定，應鼓勵國內廢棄物輸出業者，將輸出國由中國及

東南亞國家，逐漸轉往日本，除可確保輸出廢棄物受到妥善處理外，亦可減少

發生國際糾紛之風險。 

二、未來可參考日本課徵「資源循環促進稅」之經驗，開徵事業廢棄資源清理基金，

抑制最終處理之廢棄物量，以促進資源循環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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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四阪製鍊所氧化鋅製造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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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日本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訪問重點與紀錄表 

1.國別 Country: 日本 
2.機關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愛媛縣縣民環境部環境局 
3.地址 Address: 〒790-8570 松山市一番町 4-4-2 
4.受訪人 Interviewer 橫山英明、新谷雅彥 
5.聯絡電話 Tel 
089-912-2358 

傳真 Fax 
089-912-2354 

E-MAIL 
yokoyama-hideaki@pref.ehime.jp

6.當地處理機構名稱 Name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株式會社四阪製鍊所 
地址 Address 
愛媛縣新居濱市西原町 3 丁目 5 番 3 號 
電話 Tel 
0897-34-6820   

傳真 Fax 
0897-33-7762 

E-MAIL 
Takeshi_Kusakabe@ni.smm.co.jp

7.當地處理機構之管理規定 
Management law for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如內文 
8.當地處理機構操作之申請程序 
Application procedur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產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許可及處分業許可的申請，愛媛縣訂有「愛媛縣產業廢棄物

適正處理指導要綱」，並依據該指導要綱製作一份申請設置許可流程圖提供各界

參考。 
9.當地處理機構操作之核准程序 
Approving procedur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業者於申請設置許可前，應先提出事前協議書(檢附生活環境影響調查書、地區

住民同意書)，經聽取關係市町長的意見後，提縣廢棄物處理設施設置審查會審

查(此階段只適用焚化設施、溶融設施、PCB 處理設施及最終處分場之申請)，經

協議認可者，才可申請設置許可。於處理設施設置完成後，需經現場查核符合構

造管理基準、維持管理基準二項法規之要求，並確認配置妥善污染防治設備，經

核發處理設施許可後，再提出處分業許可證的申請。 
10.當地處理機構之合格證明格式 
The official form of operation permit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日本經產省與環境省同意核發之進口證明，有效期限為 1 年 
愛媛縣今治保健所核發之”特別管理產業廢棄物處分業許可證”。 
11.當地處理機構之過去管理記錄 
The past record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處理機構回收有價資源，不受地方環保單位直接管轄 
12.當地處理機構處理我國有害廢棄物記錄 
The record for the treatment of hazardous waste from Taiwan by the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我國輸出之廢棄物屬巴塞爾公約項目，由經產省核發輸入許可。另屬廢棄物，需

向環境省申請輸入許可及申報。 



 

24 
 

附件 C 愛媛縣產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設置許可流程及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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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愛媛縣資源循環促進稅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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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大分市產業廢棄物對策課訪問重點與紀錄表 

1.國別 Country: 日本 
2.機關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大分市産業廢棄物對策課 
3.地址 Address：大分市荷揚町 2 番 31 號 
4.受訪人 Interviewer：佐藤貴之、志賀祐介 
5.聯絡電話 Tel 
(097)537-7953 

傳真 Fax 
(097)534-6252 

E-MAIL 
sanpai@city.oita.oita.jp 

6.當地處理機構名稱 Name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PAN PACIFIC COPPER CO.,LTD 佐賀関製鍊所 
地址 Address 
日本國大分縣大分市大字佐賀關 3-3382 
電話 Tel 
81-97-575-3550 

傳真 Fax 
089733776 

E-MAIL 
naoki.nabata@ppcu.co.jp 

7.當地處理機構之管理規定 
Management law for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平時業者須依規定將其操作情形定期公開於網路，產業廢棄物對策課亦會不定期

至各處理場所稽查，依規模及處理廢棄物種類不同有不同的稽查頻率。有關資源

再利用部分，因為廢棄物產生後如經判定屬有價物，就不再以產業廢棄物進行管

理，因此業者都會去進行資源循環利用；至於判定為無價物部分，只要屬於可再

生利用者，亦均會進行再生利用，產業廢棄物對策課並沒有特別制定資源循環利

用的推動政策。 
8.當地處理機構操作之申請程序 
Application procedur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依據環境省訂定的法規先申請設置許可，於設置完成並經現場查核一切符合構造

管理基準、維持管理基準二項法規要求後，再提出處分業許可證的申請。 
9.當地處理機構操作之核准程序 
Approving procedur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特別管理產業廢棄物處分業許可。 
產業廢棄物處分業許可申請。 
10.當地處理機構之合格證明格式 
The official form of operation permit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有產業廢棄物及特別管理廢棄物處理許可證。 
空氣及水污染防治設備完整。 
無廢棄物，爐碴提供水泥、道路之原料。 
11.當地處理機構之過去管理記錄 
The past record of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如內文 
12.當地處理機構處理我國有害廢棄物記錄 
The record for the treatment of hazardous waste from Taiwan by the local treatment 
facility 
我國輸出之項目不以廢棄物進口，以資源物名目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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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大分市產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設置許可流程及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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